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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法判解  
 .............................................................................................................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一） 
────────────────────────────────── 
【實務選擇題】 

 

甲、乙二人涉嫌共同運輸毒品。於乙涉嫌運輸毒品案件偵查中，檢察官以共同被

告身分傳喚甲到庭陳述，因其自身涉犯本件共同運輸毒品案件，而以被告身分在

檢察官面前為陳述，而檢察官亦無命甲具結。乙涉嫌運輸毒品案件經起訴後，於

審判中，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甲到庭陳述，到經被告乙交互詰問。問：依最新實

務見解，法院得否以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作為認定乙犯罪之依據？ 

(A) 偵查中檢察官傳喚共同被告甲到庭陳述，其為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為證人，

應命其具結，惟系爭案件中檢察官並未命其具結，因此甲於偵查中未經具結

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B) 偵查中檢察官傳喚共同被告甲到庭陳述，其未經被告反對詰問，依照釋字582

號解釋認為反對詰問權係人民憲法上權利之意旨，上開陳述自不得作為證據。 

(C) 偵查中檢察官不得以共同被告身分傳喚甲到庭陳述，自屬實施刑事訴訟之公

務員違背法令，該陳述證據能力之有無，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之。 

(D) 若法院認為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本於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答案：D 
 

 

本題取自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83號判決： 

同案被告許惠雯……在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雖未經具結，然同案被告許

惠雯……前揭於偵查中之供述，係因其自身涉犯本件共同運輸毒品案件，而以被告

身分在檢察官面前之陳述，並無證人依法應具結之問題，且同案被告許惠雯……於

原審審理時，復已以證人身分到庭經交互詰問」，遽認許惠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

所為之陳述，有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八至九頁），而未說明許惠雯於偵查中以被

告身分所為之陳述，如何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尚屬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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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會議次別：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一） 

決議日期：民國102年09月03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102.06.11） 

刑事訴訟法第71、158-3、159、159-1、159-2、159-3、175、186、219-6、

236-1、248-1、271、271-1條（102.01.23） 

決  議：採丁說，文字修正如下： 

 參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之立法理由，無

論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無區分。

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

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

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

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

告之詰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

斷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

（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

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

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

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

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

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

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

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

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

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

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

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

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相對可信性）

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絕對可信

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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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

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

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

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

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

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

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

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

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

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

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

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

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

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

七八號判例，應予補充。 

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下稱警詢）或檢

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其證據能力應如何認定，茲分述如下： 

【裁判分析】 

一、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為證人 

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被告論罪之依據

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

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

之詰問者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 

，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

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

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

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

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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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

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

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

申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除有同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五規定當事人同意或視為同意作為證據，而具有證據能力外，如其

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或客觀上已不能行使反對詰問權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九條之二、之三規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須具「特別可信性」及「必要性」

之要件，始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416號判決參照）。 

。 

至於，是否「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應依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觀察，除

詢問有無出於不正方法、陳述是否出於非任意性外，兼須就有無違反法定障礙事

由期間不得詢問及禁止夜間詢問之規定、詢問時是否踐行告知義務等各項，為整

體之考量，以判斷其先前之陳述，是否出於「真意」之信用性獲得確切保障（最

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5172號判決參照）。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 

（一） 上開陳述「已具結」：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

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

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

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職權，證人、

鑑定人且須具結

   至於是否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實務見解認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

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除顯

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外，原則上為「法律規定得為證據」之傳聞例外，依其文

義解釋及立法理由之說明，並無限縮於檢察官在偵查中訊問證人之程序，應已

給予被告或其辯護人對該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始有證據能力之可言。為保

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與現行法對傳聞例外所建構之證據容許範圍求其平

，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

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

實務，爰於第二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61號判決參照）。亦即，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

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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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證人在偵查中雖未經被告詰問，倘被告於審判中已經對該證人當庭及先

前之陳述進行詰問，即已賦予被告對該證人詰問之機會，則該證人於偵查中

之陳述即屬完足調查之證據

（二） 上開陳述「未具結」： 

，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

4120號判決參照）。 

  早期，實務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得為證

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該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如

屬被害人陳述其被害經過，應依人證之法定偵查程序具結，方得作為證據。

是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除依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之規定單純陳述意

見時，可毋庸具結外，其就與被害經過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體驗

事實為陳述時，自應限縮於已踐行人證之法定程序具結，始得作為證據使用，

其以被害人身分所為未具結之陳述，縱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

第二項所定傳聞之例外，仍不得作為證據

   然而，自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一）開始改變上開實務立

場，轉而認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

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

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

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

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

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5638號判

決參照）。簡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面前所為之陳述，必須經過具結，

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作為證據；若未經被告以外之人具結之陳述，則

不得作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

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

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

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

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

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

以明重」原則，本於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

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

立法本旨

   白話來說，在警詢中詢問證人時，因為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1第3項並未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5156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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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具結規定而無庸具結。因此，證人於警詢中未經具結之陳述，可以因具備

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特信性」、「必要性」要件，而得作為證據；若認

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與證人於警詢之陳述相比，一概不能使用的

話，則有礙偵查，因此上開陳述則可以類推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同一法

理，適用傳聞例外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註1)。 

【關鍵字】 

傳聞例外、具結。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71、158-3、159、159-1、159-2、159-3、175、186、219-6、236-1、

248-1、271、271-1條。 

【參考文獻】 

1.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5638號判決 

2.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4120號判決 

3.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61號判決 

4.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416號判決 

5.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5156號判決 

6.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5172號判決 

7.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83號判決 
 
 

【注釋】 

註1：此則最高法院決議其實隱藏著檢察官至上的想法。亦即，認為檢察官原則上

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信

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講白點，被告以外之人未經具結之陳

述，在司法警察（官）前所為之陳述，都可以依照第159條之2及159條之3

作為證據。為何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就不可以作為證據？這樣不合

理啊！因為檢察官都會守法，所以就依照第159條之2及159條之3同一法理，

認為上開陳述應具有證據能力。 
 


